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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2 日披

露了《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以下简称“报告书”、“重组报告书”、“重组报告书草案”）。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1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会同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

逐项核查和落实，并就相关内容对重组报告书草案进行了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

如下：  

1、于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九、最近三年发生的与

改制、增资、股权转让相关的资产评估或估值情况”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停牌前

6 个月至报告书披露期间标的公司历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以及股权转让当事

人为合伙企业或公司的，穿透披露其在前述期间直接、间接或最终的合伙人或出

资人及其变动情况，并说明股权转让当事人及其合伙人或出资人与彭瀛及其一致

行动人或关联方、李林琳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关联方、李琛森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关

联方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关联关系或其他协议安排；李琛森及其一致行动人

或关联方、李林琳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关联方（如有）在本次重组停牌前 6 个月至

报告书披露期间取得的标的公司股份，在以该部分权益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后，相

应股份在认定你公司控制权是否变更时是否应剔除计算的说明补充披露于重组

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2、于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三、股权结构及控制关

系”之“（五）智游网安原高管人员的安排”补充披露了公司对标的公司董事会

规模和人员构成等的具体安排，公司对标的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资源等具有控制

权的具体措施以及如出现控制力不足时的补救和保障措施。 

3、于重组报告书“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概况”补充披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内容。 

4、于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

“（四）业绩补偿及奖励安排”补充披露了公司设置业绩承诺安排的具体考虑以

及业绩承诺的合理性。 

5、于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发行股份锁定期”补充

披露了彭瀛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锁安排的合理性，并具体测算了各期可能出现

的最大未覆盖补偿风险敞口。 

6、于重组报告书之“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说明”之“二、收益法评估

说明”之“（一）收益法评估模型”补充披露了收益法下重要假设和参数的选取

过程、选取依据及选取的合理性；于重组报告书之“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说明”之“二、收益法评估说明”之“（二）收益法评估过程”补充披露了收益

法下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成本等主要参数的测算过程及其依据、自由

现金流预测相关内容。 

7、于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说明”之“二、收益法评估”

之“（二）收益法评估过程”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历史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情

况、未来营业收入预测、净利润预测、在手订单等具体情况。 

8、于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九、最近三年发生的与

改制、增资及改制情况说明”补充披露了 2018 年 1 月以来的历次股权转让作价

差异具体情况。 

9、于重组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之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补充披露了股份发行价格与未设置调价机制的原因

及合理性。 

10、于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四、标的公司财务状

况分析”之“（一）资产结构分析”之“2、流动资产分析”之“（2）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分

析，应收账款增长趋势对标的公司现金流量及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标的公司报

告期内各类产品或服务的收入确认政策、报告期内收入情况、销售毛利情况、应

收账款及期后回款情况、期后退货等情况，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合理性分析，

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评估情况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标的公司报告期各

期末应收账款前十名客户的订单情况。 

11、于重组报告书“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本次交易对

关联交易的影响”之“（一）标的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补充披露了标的

公司与全民金服、北京金磊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 

12、于重组报告书 “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七、交易标的主营业

务情况”之“（九）交易标的员工情况”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人员结构及员工数

量、专业构成、教育程度、专业资质、薪资政策情况；于 “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

本情况”之“七、交易标的主营业务情况”之“（七）公司研发团队及技术”补

充披露了为效保障核心技术团队的稳定性、防止技术泄密及核心人员流失相关方

拟采取的措施。 

13、于重组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补充披露了对标的公司股

东穿透核查的相关情况。 

14、于重组报告书“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 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业务对

上市公司业务的影响以及分析了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 

15、于重组报告书“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补充披露了“十二、说明李

林琳在本次交易筹划期间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是否对本次重组构成法律障碍”及“十三、说明公

司在本次交易推进期间发生上述人事变动的原因，陈金海与彭瀛及其一致行动人

或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协议安排或其他特殊关系，

是否曾在彭瀛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关联企业任职”。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七月九日 


